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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政策性金融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3年 10月 17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广发政策性金融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广发政策性金融债

基金主代码 006869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9年 8月 14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及其配套法规、《广发政策性
金融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广发政策性金融债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3年 9月 30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
日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元） 1.0175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位：元） 43,615,442.56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
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单位：元） 4,361,544.26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0.018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2023年度的第 3次分红

注：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规定，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本基金收益每季度最少分配
一次，本基金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 12 次，每次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收益分配基准日可供分配
利润的 10%。

2.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3年 10月 18日
除息日 2023年 10月 18日（场外）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3年 10月 19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的全体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由红利转得的基金份额将以 2023
年 10月 18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 2023年 10月 20
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
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3.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

本次分红权益。
（2）对于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分红。
（3）投资者可以在工作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

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 2023年 10月 18 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请投资者到销售网
点或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95105828 或 020-83936999 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 如不正确或希望
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前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4）投资者通过某一销售机构指定交易账户按基金代码提交的分红方式变更申请，只对投资者在
该销售机构指定交易账户下的基金份额有效， 并不改变投资者在该销售机构其他交易账户或其他销
售机构下的基金份额的分红方式。 如投资者希望变更该销售机构其他交易账户或其他销售机构下的
基金份额的分红方式， 需分别按基金代码通过各销售机构交易账户逐一提交变更分红方式的业务申
请。 详见本公司于 2023年 2月 23日发布的《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调整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分
红方式变更规则的公告》。

（5）建议基金份额持有人在修改分红方式后，在 T+2 日（申请修改分红方式之日为 T 日）后（含 T+
2日）向销售网点或本公司确认分红方式的修改是否成功。

风险提示：本基金分红并不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因此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
金投资收益。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
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
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售
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
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
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投资者欲了解有关分红的
情况，可到办理业务的当地销售网点查询，也可以登录本公司网站（www.gffunds.com.cn）或拨打本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95105828 或 020-83936999 咨询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 年 10 月 17 日

广发景秀纯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3年 10月 17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广发景秀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广发景秀纯债

基金主代码 006670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9年 3月 21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及其配套法规、《广发景秀纯
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广发景秀纯债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3年 9月 30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
日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元） 1.0883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位：元） 40,335,931.39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
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单位：元） 4,033,593.14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0.048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2023年度的第 3次分红

注：根据本基金合同约定，本基金每季度至少进行一次收益分配，本基金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
为 12次，每次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收益分配基准日可供分配利润的 10%。

2.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3年 10月 18日
除息日 2023年 10月 18日（场外）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3年 10月 19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的全体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由红利转得的基金份额将以 2023
年 10月 18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 2023年 10月 20
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
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3.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

本次分红权益。
（2）对于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分红。
（3）投资者可以在工作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

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 2023年 10月 18 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请投资者到销售网
点或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95105828 或 020-83936999 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 如不正确或希望
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前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4）投资者通过某一销售机构指定交易账户按基金代码提交的分红方式变更申请，只对投资者在
该销售机构指定交易账户下的基金份额有效， 并不改变投资者在该销售机构其他交易账户或其他销
售机构下的基金份额的分红方式。 如投资者希望变更该销售机构其他交易账户或其他销售机构下的
基金份额的分红方式， 需分别按基金代码通过各销售机构交易账户逐一提交变更分红方式的业务申
请。 详见本公司于 2023年 2月 23日发布的《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调整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分
红方式变更规则的公告》。

（5）建议基金份额持有人在修改分红方式后，在 T+2 日（申请修改分红方式之日为 T 日）后（含 T+
2日）向销售网点或本公司确认分红方式的修改是否成功。

风险提示：本基金分红并不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因此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
金投资收益。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
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
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售
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
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
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投资者欲了解有关分红的
情况，可到办理业务的当地销售网点查询，也可以登录本公司网站（www.gffunds.com.cn）或拨打本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95105828 或 020-83936999 咨询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 年 10 月 17 日

广发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3年 10月 17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广发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广发纯债债券

基金主代码 270048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2年 12月 12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及其配套法规、《广发纯债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广发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
募说明书》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3年 9月 30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2023年度的第 3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广发纯债债券 A 广发纯债债券 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270048 270049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级基
金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额净值（单
位：元） 1.2347 1.2315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单位：元） 179,677,267.46 28,735,972.19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
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单位：元） 89,838,633.73 14,367,986.10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0.103 0.090

注：根据本基金合同约定，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本基金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
12 次； 基金合同生效满 6 个月后， 若基金在每季度末每份基金份额可供分配利润金额高于 0.01 元
(含)，则基金应于该季度结束后 15 个工作日之内进行收益分配，每份基金份额每次收益分配比例不得
低于基金收益分配基准日每份基金份额可供分配利润的 50%。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3年 10月 18日
除息日 2023年 10月 18日（场外）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3年 10月 19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的全体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由红利转得的基金份额将以 2023年 10月 18 日的基
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 2023年 10月 20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

本次分红权益。
（2）对于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分红。
（3）投资者可以在工作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

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 2023年 10月 18 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请投资者到销售网
点或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95105828 或 020-83936999 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 如不正确或希望
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前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4）投资者通过某一销售机构指定交易账户按基金代码提交的分红方式变更申请，只对投资者在
该销售机构指定交易账户下的基金份额有效， 并不改变投资者在该销售机构其他交易账户或其他销
售机构下的基金份额的分红方式。 如投资者希望变更该销售机构其他交易账户或其他销售机构下的
基金份额的分红方式， 需分别按基金代码通过各销售机构交易账户逐一提交变更分红方式的业务申
请。 详见本公司于 2023年 2月 23日发布的《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调整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分
红方式变更规则的公告》。

（5）建议基金份额持有人在修改分红方式后，在 T+2 日（申请修改分红方式之日为 T 日）后（含 T+
2日）向销售网点或本公司确认分红方式的修改是否成功。

风险提示：本基金分红并不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因此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
金投资收益。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
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
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售
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
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
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投资者欲了解有关分红的
情况，可到办理业务的当地销售网点查询，也可以登录本公司网站（www.gffunds.com.cn）或拨打本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95105828 或 020-83936999 咨询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 年 10 月 17 日

关于增加上海陆享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为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
部分基金代销机构并开通转换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及相关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一、根据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上海陆享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陆享基金”）签署的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和服务代理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自 2023 年 10
月 19 日起，陆享基金将代理销售本公司旗下部分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并开通转换、定期定额投资业
务。

具体代销基金及业务开通如下表所示：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是否开通转

换
是否开通
定投

定 投 起 点
金额(元）

是 否 费 率
优惠

富兰克林国海中国收益证券投资基金（A类） 450001 是 是 1 是
富兰克林国海中国收益证券投资基金（C类） 018390 是 是 1 否
富兰克林国海弹性市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450002 是 是 1 是
富兰克林国海弹性市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18469 是 是 1 否
富兰克林国海潜力组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人民币 450003 是 是 1 是
富兰克林国海深化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450004 是 是 1 是
富兰克林国海深化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17426 是 是 1 否
富兰克林国海强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450005 是 是 1 是
富兰克林国海强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450006 是 是 1 否
富兰克林国海成长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50007 是 是 1 是
富兰克林国海沪深 3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450008 是 是 1 是
富兰克林国海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450009 是 是 1 是
富兰克林国海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17948 是 是 1 否
富兰克林国海策略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450010 是 是 1 是
富兰克林国海策略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18470 是 是 1 否
富兰克林国海亚洲（除日本）机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457001 否 是 1 是
富兰克林国海研究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450011 是 是 1 是
富兰克林国海研究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18342 是 是 1 否
富兰克林国海恒久信用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450018 是 是 1 是
富兰克林国海恒久信用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450019 是 是 1 否
富兰克林国海焦点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0065 是 是 1 是
富兰克林国海焦点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17211 是 是 1 否
富兰克林国海日日收益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B类） 000204 是 是 0.01 否
富兰克林国海岁岁恒丰一年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0351 是 是 1 是
富兰克林国海岁岁恒丰一年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0352 是 是 1 否
富兰克林国海恒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A类） 164509 否 是 1 是
富兰克林国海恒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C类） 164510 否 是 1 否
富兰克林国海健康优质生活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761 是 是 1 是
富兰克林国海大中华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人民币 000934 否 是 1 是
富兰克林国海中证 1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64508 否 是 1 是
富兰克林国海金融地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1392 是 是 1 是
富兰克林国海金融地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1393 是 是 1 否
富兰克林国海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2087 是 是 1 是
富兰克林国海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2088 是 是 1 否
富兰克林国海沪港深成长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1605 是 是 1 是
富兰克林国海沪港深成长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17946 是 是 1 否
富兰克林国海恒瑞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2361 是 是 1 是
富兰克林国海恒瑞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2362 是 是 1 否
富兰克林国海美元债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人民币 003972 否 否 - 是
富兰克林国海安享货币市场基金 004120 是 是 0.01 否
富兰克林国海新趋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5552 是 是 1 是
富兰克林国海新趋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5553 是 是 1 否
富兰克林国海天颐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5652 是 是 1 是
富兰克林国海天颐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5653 是 是 1 否
富兰克林国海估值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6039 是 是 1 是
富兰克林国海估值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17451 是 是 1 否
富兰克林国海全球科技互联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人民
币 006373 否 是 1 是

富兰克林国海基本面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8515 是 是 1 是
富兰克林国海港股通远见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9846 否 是 1 是
富兰克林国海港股通远见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17947 否 是 1 否
富兰克林国海兴海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11152 是 是 1 是
富兰克林国海竞争优势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1468 是 是 1 是
富兰克林国海竞争优势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11469 是 是 1 否
富兰克林国海优质企业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2510 是 是 1 是
富兰克林国海优质企业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12511 是 是 1 否
富兰克林国海价值成长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0271 是 是 1 是
富兰克林国海价值成长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10272 是 是 1 否
富兰克林国海匠心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1980 是 是 1 是
富兰克林国海匠心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11981 是 是 1 否
富兰克林国海鑫颐收益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2812 是 是 1 是
富兰克林国海鑫颐收益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12813 是 是 1 否
富兰克林国海均衡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5137 是 是 1 是
富兰克林国海均衡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15138 是 是 1 否
富兰克林国海鑫享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4151 是 是 1 是
富兰克林国海鑫享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14152 是 是 1 否
富兰克林国海平衡养老目标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
金(FOF)（A类） 008625 否 是 1 是

富兰克林国海稳健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
(FOF)（A类） 017332 否 是 1 是

富兰克林国海安颐稳健 6 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类） 017886 是 是 1 是

富兰克林国海安颐稳健 6 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类） 017887 是 是 1 否

二、转换业务相关事项
1. 转换费率
（1）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和转入基金的申购费补差和转出基金的赎回费两部分构成， 具体收取

情况视每次转换时两只基金的申购费率差异和转出基金赎回费率的情况而定。
（2）基金的申购费率、赎回费率在相关基金的最新的招募说明书及产品资料概要中载明。
2. 其他事项
（1）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 转换的两只基金必须都是该销售机构代理的本公司管

理的基金。
（2）富兰克林国海中国收益证券投资基金、富兰克林国海弹性市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富兰克

林国海深化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富兰克林国海强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富兰克林国海中
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富兰克林国海策略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富兰克林国海研究
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富兰克林国海恒久信用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富兰克林国海焦点驱动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富兰克林国海岁岁恒丰一年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富兰克林国海金
融地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富兰克林国海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富兰克林
国海沪港深成长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富兰克林国海恒瑞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富兰克林国海新
趋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富兰克林国海天颐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富兰克林国海估值优势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富兰克林国海竞争优势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富兰克林国
海优质企业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富兰克林国海价值成长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富兰克林国海匠心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富兰克林国海鑫颐收益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富兰
克林国海均衡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富兰克林国海鑫享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富兰克林国海
安颐稳健 6 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 A、C份额以及富兰克林国海日日收益货币市场证券投
资基金 A、B份额为同一基金的不同份额类别，两者之间不能相互转换。

（3）投资者可以登录本公司网站了解具体的基金转换业务规则。 除此以外，基金转换业务的办理
时间、流程以销售机构及其网点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4）本公司新发基金的转换业务规定，以届时的公告为准。
（5）本公司有权根据市场情况或法律法规变化调整上述转换的程序及有关限制， 并在调整前在

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介上公告。
（6）本公司管理的基金的转换业务规则的解释权归本公司。
三、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相关事项
1. 申购金额
投资者可到陆享基金申请开办定投业务并约定每期固定的投资金额，该投资金额即为申购金额。

本公司旗下基金的定投业务每期最低申购金额如上表所示， 但如陆享基金规定的最低定投申购金额
高于以上限额的，则按照其规定的金额执行。 定投业务不受日常申购的最低数额限制。

2. 业务规则和办理程序
除每期最低申购金额限制外，定投业务的具体业务规则以上述基金最新的产品资料概要、招募说

明书、《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管理规则》和本公司《基金定期定额申购业务
规则》的规定为准。

四、费率优惠
活动起始时间为 2023年 10月 19 日，结束时间以陆享基金公告为准。
费率优惠活动期间，投资者通过陆享基金申购、定期定额投资陆享基金代销的上述列表中可参加

费率优惠活动的基金，可享受费率优惠，具体折扣费率以陆享基金网站公示为准。
本公司旗下各基金的原费率，参见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更新的产品资料概要

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相关公告。
五、重要提示：
1．本公告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2．投资者欲了解详细信息，请仔细阅读相关产品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和《国海

富兰克林基金管理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管理规则》。
3. 具体投资者范围、办理平台及程序应遵循上述代销机构的相关规定。
4．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盈利或

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基金管理人所管理的其它基金的
业绩并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本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基金
投资风险和本金亏损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和产品资料概
要等相关基金法律文件，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
基金产品。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期定额投资是引
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
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敬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六、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上海陆享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www.luxxfund.com
客户服务热线：400-168-1235
2．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www.ftsfund.com
客户服务热线：400-700-4518、95105680、021-38789555
特此公告。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二三年十月十七日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
部分基金关于增加浦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浦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浦发

银行”）签署的代理销售协议，自 2023 年 10 月 17 日起，浦发银行新增办理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的代
销业务。 投资者可通过浦发银行办理部分基金的申购、赎回等相关业务。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的基金列表：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农银汇理红利日结货币市场基金 A类 000907
农银汇理红利日结货币市场基金 B类 000908
农银汇理金禄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758
农银汇理金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8030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浦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28

网址：www.spdb.com.cn
2、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中心电话：40068-95599
网址：www.abc-ca.com
本公告仅对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增加浦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基金产品资料
概要（更新）》及相关法律文件。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
也不构成对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
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注意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
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负担。 敬请投资者于
投资前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及《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法律文件，
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
投资人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 年 10 月 17 日

华宝基金关于旗下部分基金
新增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源证
券”）签署的《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本公司自 2023 年 10 月 17 日起增加开源证券为以下适用
基金的代销机构。

一、适用基金如下：
序号 基金全称 基金代码
1 华宝服务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124
2 华宝创新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601
3 华宝生态中国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000612
4 华宝生态中国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016462
5 华宝量化对冲策略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A 000753
6 华宝量化对冲策略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C 000754
7 华宝高端制造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866
8 华宝稳健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993
9 华宝事件驱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001118
10 华宝新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324
11 华宝万物互联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001534
12 华宝万物互联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016463
13 华宝沪深 300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C 007404
14 华宝新飞跃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335
15 华宝价值发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015614
16 华宝中证全指证券公司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 式联接基金 C 007531
17 华宝稳健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 OF)A 007255
18 华宝中证科技龙头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 接基金 A 007873
19 华宝中证科技龙头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 接基金 C 007874
20 华宝安享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11376
21 华宝中证细分化工产业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发起式联接基金 A 012537
22 华宝中证细分化工产业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发起式联接基金 C 012538
23 华宝安悦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015251
24 华宝标普石油天然气上游股票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A 162411
25 华宝标普石油天然气上游股票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C 007844
26 华宝中证医疗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A 162412

27 华宝中证医疗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C 012323
28 华宝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A 162414
29 华宝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C 003144
30 华宝标普美国品质消费股票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A 162415
31 华宝标普美国品质消费股票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C 009975
32 华宝宝康消费品证券投资基金 240001
33 华宝宝康灵活配置证券投资基金 240002
34 华宝宝康债券投资基金 A 240003
35 华宝宝康债券投资基金 C 007964
36 华宝动力组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240004
37 华宝动力组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016257
38 华宝多策略增长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A 240005
39 华宝多策略增长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C 015613
40 华宝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 A 240006
41 华宝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 B 240007
42 华宝收益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240008
43 华宝先进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40009
44 华宝行业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40010
45 华宝大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40011
46 华宝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240012
47 华宝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B 240013
48 华宝中证 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A 240014
49 华宝中证 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C 007405
50 华宝上证 180价值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 金 240016
51 华宝新兴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40017
52 华宝可转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240018
53 华宝可转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008817
54 华宝资源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240022
55 华宝资源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011068
56 华宝中证消费龙头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C 009329

二、投资者可到开源证券办理上述基金的开户、认购、申赎及其他业务。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
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95325
公司网址：www.kysec.cn
（2）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20-5050、400-700-5588
公司网址：www.fsfund.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本公司旗下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产品资料概要、《基
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 年 10 月 17 日

江信添福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3年 10月 17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江信添福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江信添福

基金主代码 003425

基金管理人名称 江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理
指导意见》等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杨淳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杨鹏飞

2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杨鹏飞

离任原因 个人原因离职

离任日期 2023-10-17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否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注销手续 是

3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基金经理变更事项，公司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完成注销登记，江信添福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同步完成变更。
特此公告。

江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 年 10 月 17 日

关于格林聚合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提前结束募集的公告

格林聚合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格林聚合增强债券”，基金代码“A 类：018491，C 类：
018492”，以下简称“本基金”）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3〕954 号文准予募集注册批
复，并已于 2023年 9 月 18 日启动募集，原定募集截止日为 2023年 10月 23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格林聚合增
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格林聚合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格林聚合增
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发售公告》等文件的相关规定以及本基金实际募集情况，本基金管理
人格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提前结束本基金的募集，将募集截止日由原定的

2023年 10月 23日提前至 2023年 10月 16 日。 自下一个交易日即 2023年 10月 17日（含当日）起，不
再接受投资者对本基金的认购申请。

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官网（www.china-greenfund.com）或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1000-501）咨
询详细情况。

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格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三年十月十七日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天弘增利短债
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恢复大额申购、

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3年 10月 17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天弘增利短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天弘增利短债
基金主代码 008646
基金管理人名称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天弘增利短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天弘增利短
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文件

恢复相关业务
的日期及原因
说明

恢复大额申购日 2023年 10月 17日
恢复大额转换转入日 2023年 10月 17日
恢复大额定期定额投资
日 2023年 10月 17日

恢复大额申购（转换转
入、定期定额投资）的原
因说明

更好满足投资者投资需求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天弘增利短债 A 天弘增利短债 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8646 008647
该分级基金是否恢复大额申购（转换转
入、定期定额投资） 是 是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根据基金管理人于 2023 年 09 月 25 日发布的《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天弘增利短债债

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本公司决定自 2023
年 09 月 26 日起，暂停受理天弘增利短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单笔金额
2000万元以上（不含 2000 万元）的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申请，且单个基金账户单日累
计申购单个基金份额的金额不得超过 2000万元（不含 2000 万元）。 如单日累计申购单个基金份额的
金额超过 2000万元，本公司有权拒绝。

为了更好满足投资者投资需求，根据法律法规及本基金基金合同等相关规定，本公司决定自 2023
年 10 月 17 日起取消上述限制，即自 2023 年 10 月 17 日起恢复办理本基金的大额申购（含转换转入
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2）投资者可登陆本公司网站（www.thfund.com.cn）查询相关信息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95046）咨
询相关事宜。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

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三年十月十七日

浙商汇金聚利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开放日常申购、
赎回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3年 10月 17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浙商汇金聚利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浙商汇金聚利一年定期
基金主代码 002805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定期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6年 08月 01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配套法规、《浙商汇金聚利一年定期开放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浙商汇金聚利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申购起始日 2023年 10月 18日
赎回起始日 2023年 10月 18日
转换转入起始日 -
转换转出起始日 -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3年 10月 18日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浙商汇金聚利一年定期 A 浙商汇金聚利一年定期 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2805 002806
该分级基金是否开放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
资） 是 是

2 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办理时间
根据《浙商汇金聚利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及

《浙商汇金聚利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以下简称“《招募说明书》”），本基金
以定期开放的方式运作，即本基金以封闭运作和开放运作相交替循环的方式运作。 本基金每个封闭期
结束之后第一个工作日起（含该日）进入下一个开放期。 本基金每个开放期的期限原则上为五至二十
个工作日。 基金管理人在基金合同约定的开放期之外的日期不接受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 赎回业
务。 本基金的上个运作周期为自 2022年 10月 15 日至 2023年 10 月 17 日，基金管理人根据基金合
同的约定，决定运作周期结束后的开放期为 2023年 10月 18 日至 2023 年 11 月 14 日。 2023 年 10 月
18 日至 2023 年 11 月 14 日（含该日）期间的工作日的交易时间，本基金接受投资者的申购和赎回申
请。 投资人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
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本基金合同的规定公
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

如封闭期结束之日后第一个工作日因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致使基金无法按时开放申购与赎回业
务的，开放期自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的影响因素消除之日起的下一个工作日开始。 开放期内因发生不
可抗力或其他情形而发生基金暂停申购与赎回业务的， 开放期将按因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而暂停申
购与赎回的期间相应延长。

自 2023年 11月 15 日起至一年后的对应日（如该日为非工作日，则顺延至下一工作日）的前一日
（2024 年 11月 14 日）为本基金的下一个封闭期，封闭期内本基金不接受申购、赎回申请。 若出现新的
证券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
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 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3 日常申购业务
3.1 申购金额限制
（1） 投资人通过其他销售机构申购本基金的， 每个基金账户首次申购的单笔最低金额为人民币

1,000元（含申购费），追加申购的单笔最低金额为人民币 1,000 元（含申购费）。 投资人通过直销机构
（含直销柜台和直销网上交易平台）首次申购的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1,000元（含申购费），追加申购
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1,000元（含申购费）。 各销售机构对最低申购限额及交易级差有其他规定的，
以各销售机构的业务规定为准。投资人已成功认购过本基金时则不受首次最低申购金额限制。投资者
当期分配的基金收益转购基金份额时，不受最低申购金额的限制。 （2）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
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申购金额的数量限制。 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实施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
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3.2 申购费率
本基金 A 类基金份额在申购时收取申购费用，C类基金份额不收取申购费用。 投资人申购本基金

A 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率按其申购金额的增加而递减。 投资人在一天之内如果有多笔申购 A 类基金
份额， 适用费率按单笔申购申请单独计算。 投资人申购本基金 A 类基金份额具体申购费率如下表所
示：

3.2.1 前端收费
浙商汇金聚利一年定期 A申购金额(M) 申购费率 备注
M＜50万 0.80%
50万≤M＜200万 0.50%
200万≤M＜500万 0.30%
500万≤M 1000.00元/笔

本基金 C类基金份额不收取申购费用。申购费用由申购本基金 A 类基金份额的投资人承担，不列
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登记等各项费用。 因红利再投资而产生的基金份额，
不收取相应的申购费用。

3.3 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法律法规，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并最迟应于新

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4 日常赎回业务
4.1 赎回份额限制
（1）基金份额持有人在销售机构赎回时，每次赎回申请不得低于 100 份基金份额。 基金份额持有

人赎回时或赎回后在销售机构（网点）单个交易账户保留的基金份额余额不足 100 份的，余额部分基
金份额在赎回时须同时全部赎回。 （2）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赎回
份额的数量限制。 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实施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4.2 赎回费率
本基金对于在同一开放期内申购后又赎回的 A 类基金份额或 C类基金份额持有时间少于 7 日的

收取 1.5%赎回费，对于在同一开放期内申购后又赎回的 A 类基金份额或 C 类基金份额持有时间 7 日

以上的收取 1%赎回费，对于认购或在某一开放期申购并持有一个封闭期以上的 A 类基金份额或 C类
基金份额不收取赎回费。 具体赎回费率如下表所示：

浙商汇金聚利一年定期 A持有期限(N) 赎回费率

N＜7天 1.50%

7天≤N＜365天 1.00%

1年≤N 0.00%

浙商汇金聚利一年定期 C持有期限(N) 赎回费率

N＜7天 1.50%

7天≤N＜365天 1.00%

年≤-年 0.00%

赎回费用由赎回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 赎回费
用按照不低于赎回费总额的 25%计入基金财产， 未计入基金财产的部分用于支付登记费和其他必要
的手续费。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范围内调整赎回费率或收费方式。费率或收
费方式如发生变更，基金管理人应在调整实施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4.3 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范围内调整赎回费率或收费方式。 费率或收费方式

如发生变更，基金管理人应在调整实施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5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5.1定投规则 投资人在办理基金定投业务时可自行约定每期扣款时间及固定的投资金额（即申

购金额），每期申购金额不得低于销售机构业务规定为准。 在今后的业务开展过程中，销售机构对最低
定投金额的规定发生变化的，适用销售机构的最新规定。

5.2.定投费率
基金定投业务的具体折扣费率、计费方式以销售机构公告为准。
5.3.办理时间
基金定投业务的申请受理时间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日常申购业务受理时间相同。
5.4.交易确认 每期实际扣款日即为基金申购申请日，并以该日(T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

申购份额，申购份额将在 T＋1工作日确认成功后直接计入投资人的基金账户内。 基金份额确认查询和
赎回起始日为 T＋2工作日。

销售机构对申购申请的受理并不代表申请一定成功，而仅代表销售机构确实接收到该申购申请。
申购申请的确认以登记机构的确认结果为准。 对于申请的确认情况，投资人应及时查询并妥善行使合
法权利。 若申购不成功或无效，则申购款项本金退还给投资人。

申购以金额申请，遵循“未知价”原则，即申购价格以申请当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进行计算。
投资人在提交申购申请时须按销售机构规定的方式备足申购资金，否则所提交的申购申请不成立。

6 基金销售机构
6.1 场外销售机构
6.1.1 直销机构
（1）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直销柜台
住所：杭州市下城区天水巷 25 号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五星路 201号浙商证券大楼 7楼
法定代表人：盛建龙
联系人：芦银洁
联系电话：（0571）87902036
传真：（0571）87902581
网址：www.stocke.com.cn 客服电话：95345
（2）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直销网上交易平台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五星路 201号浙商证券大楼 7楼
联系人：芦银洁
联系电话：（0571）87902036
传真：（0571）87902581
网址：https://fund.stocke.com.cn/etrading/
6.1.2 场外非直销机构
本基金的其他销售机构情况详见本基金的相关公告及管理人网站公示。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相关

法律法规要求，变更或增减本基金的销售机构，并在基金管理人网站公示。
6.2 场内销售机构
无
7 基金份额净值公告/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本基金管理人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后， 基金管理人应当按照下列要求披露基金净

值信息：
（一）开放式基金在不晚于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指定网站、基金销售机构网站或者营业网点披

露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二）开放式基金的基金合同生效后，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赎回前，至少每周在制指定网站

披露一次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三）在不晚于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日的次日，在指定网站披露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日的基金份

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8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的规定，本基金在本次开放期结束之日的次日起进入

下一运作周期。 在本基金封闭运作期内不办理申购与赎回业务。
（2）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开放申购、赎回有关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查

询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有关本基金开放申购、赎回的具体规定若有变化，本公司将
另行公告。

（3） 投资者可以登陆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www.stocke.com.cn 或拨打浙江浙商证
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95345 进行相关咨询。

（4）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
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
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3 年 10 月 17 日

关于不法分子冒用中科沃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名义从事诈骗活动的风险提示

近期，中科沃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发现有冒用“中科沃土基金”的名义或假
冒公司员工提供非法证券咨询服务等手段实施非法证券活动、诈骗等不法行为。 针对上述情况，敬请
投资者注意辨别，避免上当。 为维护投资者利益，本公司发布如下声明：

一、本公司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中科沃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 年 9 月 6 日
注册地址：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桂澜北路 6 号千灯湖创投小镇核心区(自编号)十三座(B4)(住所

申报)
办公地址：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桂澜北路 6 号千灯湖创投小镇核心区(自编号)十三座(B4)(住所

申报)； 北京市朝阳区京顺路 5 号 1959 时间里 A8；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166 号未来资产大厦
26 楼 A 单元。

客户服务电话：400-018-3610
客服邮箱地址：service@richlandasm.com.cn

网址：www.richlandasm.com.cn
本公司设有微信订阅号“中科沃土基金”、微信视频号“中科沃土基金”等媒体账号，均有“蓝 V”认

证标识。 本公司无任何 APP。 请投资者务必提高警惕，切勿相信虚假 APP、网站、二维码、公众号、抖音
号、微信群、QQ 群等，谨防上当受骗。

二、本公司未参股或投资其他机构，且未授权其他任何机构或个人以“中科沃土基金”开展业务。
本公司和本公司从业人员的公示信息均可以通过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官方网站（https://www.
amac.org.cn/）进行查询。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甄别行为主体。

三、投资者投资本公司旗下基金产品，可通过本公司官网列明的具有基金销售资格的基金销售机
构办理。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请务必提高警惕，切勿相信此类不法商业行为和不法信息，切勿轻
易透露个人信息或支付任何可疑费用，不要点击来源不明的链接，下载来源不明的 APP 或扫描来源不
明的二维码，保护自身财产安全，谨防上当受骗，投资者如发现有冒用本公司名义的不法行为，可立即
向公安机关监管部门举报，或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018-3610）进行咨询或举报，本公司保留
对任何冒用本公司名义的机构或人员采取法律行动的权利。

特此公告。
中科沃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 年 10 月 17 日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新增代销机构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经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部分代销

机构协商一致，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新增代销机构，详情如下：
一、 适用基金范围
1、2023年 10月 18 日起，投资者可通过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简称“中金财富证券”）办理

下表所列基金产品的开户、申购、赎回等相关业务。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TA类别
006609 申万菱信安泰瑞利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自建 TA
007240 申万菱信安泰瑞利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自建 TA
007800 申万菱信沪深 300价值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C 自建 TA
007804 申万菱信沪深 3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C 自建 TA
013918 申万菱信量化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LOF）C 中登 TA
015177 申万菱信深证成份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C 中登 TA
016105 申万菱信兴乐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自建 TA
016106 申万菱信兴乐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自建 TA
007799 申万菱信中小企业 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C 中登 TA
007794 申万菱信中证 500指数优选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C 自建 TA
007795 申万菱信中证 5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C 自建 TA
010419 申万菱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LOF）C 中登 TA
016209 申万菱信中证军工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C 中登 TA
016225 申万菱信中证内地新能源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A 自建 TA
016226 申万菱信中证内地新能源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C 自建 TA
010531 申万菱信中证申万电子行业投资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LOF）C 中登 TA
015176 申万菱信中证申万医药生物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C 中登 TA
015178 申万菱信中证申万证券行业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C 中登 TA
007983 申万菱信中证研发创新 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A 自建 TA
007984 申万菱信中证研发创新 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C 自建 TA

2、2023年 10月 18 日起，投资者可通过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国金证券”）办理下表所列
基金产品的开户、申购、赎回等相关业务。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TA类别

013918 申万菱信量化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LOF）C 中登 TA

注：本公司旗下自建 TA 基金与中登（“中登”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的简称）TA 基金之间
不能相互转换，以上基金产品的具体业务规则以各代销机构的规定为准。

二、 咨询方式

代销机构简称 客服电话 官方网站

中金财富证券 95532或 400-600-8008 www.ciccwm.com

国金证券 95310 www.gjzq.com.cn

本公司旗下各基金的销售机构信息也可登录本公司官方网站（www.swsmu.com）进行查询，投资者
若希望了解各基金详情， 请参阅本公司发布的相关公告或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880-8588 或
021-962299）进行咨询。

欢迎广大投资者垂询、惠顾办理本公司旗下各基金的开户、认购、申购、定投、转换等相关业务。
特此公告。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 年 10 月 17 日


